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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文化部視覺藝術類補助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文化部視覺藝術類補助作業要點」

部　　長　史哲

文化部視覺藝術類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健全視覺藝術生態，均衡各類藝術發展，培育當代藝術專

業人才，特訂定「文化部視覺藝術類補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國內依法設立之行政法人或立案之法人、大專院校、美術類博物館、學術

研究機構、文化藝術事業機構等團體或組織。

三、補助內容：凡於國內辦理之視覺藝術計畫並符合下列之一者，得申請補助。

（一）有助於國內視覺藝術多元發展之指標性推廣計畫。

（二）有助於培植視覺藝術專業人才之培育計畫。

（三）有助於提升整體視覺藝術生態發展之出版計畫。

四、補助金額：補助計畫所需之部分經費項目等經常性支出，但不包括受補助單位之人事

行政管理費及購置設備等資本門支出。

五、申請時間及方式：

（一）每年受理申請一次，為前一年度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止收件（如遇例假

日，則順延至次一上班日），收件期間如有變動本部將另行公告。

（二）計畫確有跨年度執行實際需求者，得研提跨年度計畫，並以跨二個年度為

限。申請單位應於第一年度研提整體計畫，包含計畫期程、分年計畫構想及

分年經費等。經本部核定為二年期計畫者，其第二年補助經費，如經本部考

核結果異常者，本部得視情況廢止或撤銷補助。

（三）本案於本部「獎補助資訊網」採線上申請方式辦理，申請單位應於本部公告

之申請期間內，至線上報名系統填寫相關申請表件，並上傳立案證明文件、

計畫書等資料。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

六、評審及審查時間：

（一）本部得聘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評審小組，審核申請計畫書及補助金額。

評審小組於聘任委員前，告知將公開評審委員名單，並請其填具同意書同意

公開。評審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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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審標準：就計畫主題及內容之重要性、完整性及具體可行性，經費編列合

理性及計畫之效益性等綜合考量。

（三）各申請案之審核結果，本部將於核定後正式函知申請單位當期補助公告結

果，並將評審委員名單及審核結果另行公布至本部網站。惟相關補助金額需

俟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本部得視實際情況酌減或停止補助。

（四）同一單位每年至多補助二案。

七、撥款及核銷：

（一）同意補助之申請案，本部於計畫執行結束後採一次撥款方式辦理；如因案件

特殊，得敘明理由申請分期撥款。

（二）補助款達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含）以上之案件及跨年度計畫，其撥款事宜

應簽訂契約依約辦理，受補助之單位應於核定補助後檢送修正計畫書送本部

辦理簽約事宜。

（三）受補助之單位，應於計畫執行結束一個月內，將收據、經費支用單據、效益

評估表、成果報告書紙本等資料（含電子檔）函送本部，俾憑辦理核銷撥

款。前開效益評估表，本部將於年度終了公告於本部網站。

（四）計畫執行完畢時間為十二月者，受補助者應於十二月二十日前辦理核銷作

業，逾期送件致影響會計年度結報者，本部保留取消補助之權利。跨年度計

畫之核銷作業，由本部另案簽約辦理。

（五）有關個人所得之稅負，應按規定扣繳（常任執行者依月份，臨時雇用者依次

數），並於勞務報酬數據上註明扣繳稅額，於送本部核銷經費時應檢附扣繳

稅額繳款書影本，未檢附者不予核銷。

（六）本項補助款應依預算科目核實動支，所送核銷之支用單據，應依政府支出憑

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支用內容及單據（發票、收據）日期應與活動執行期

間相符並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

實，應負相關責任；收支結算如有賸餘，應按比例繳回本部。

八、考評：

（一）核定補助之案件，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本部得就計畫之執行進行考評，

並列為未來補助審核之依據。

（二）本要點之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並應依原計畫編列預算確實執行，不得任意變

更用途。經核定之補助案，若計畫變更或因故無法履行，應即函報本部核

准。

（三）本補助款計畫之相關宣傳、記者會、座談、研習、演講及開閉幕式等重要場

合，應於活動二週前通知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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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助案件評審結果、評審委員名單與補助經費運用之執行督導事宜，應建立

專責人員或內部管理小組落實資訊透明公開制度。

九、本部為推動具有特殊藝術性及時效性之活動，得依實際需要專款補助相關計畫。

十、基於避免重複補助原則，同一案件已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受本部監督之行政法人

或本部附屬機關補助者，本部不再重複補助。

十一、申請者如有違反本要點及其他法令規定者，本部得視情節輕重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

款項，並於二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案。

　　　獲補助者之負責人，如有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令規定，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主管機

關認定者，本部得視情節輕重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項。獲補助者如有違反勞工相

關法令規定者，亦同。

十二、申請者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應

填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

表」。

十三、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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